天津市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企业认定标准及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国务院关于印发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2000]18号）的精神，推动我市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关于<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0]25号）和国家税务总局、信息产业部等部门《关于印发<软件企业认定标准及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信部联产[2000]968号）文件的规定，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所有由天津市国家税务局、天津市地方税务局负责征管的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企业所得税纳税人。

　　第三条　软件企业的认定标准是：

　　一、在我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企业法人；

　　二、以计算机软件开发生产、系统集成、应用服务和其他相应技术服务为其经营业务和主要经营收入；

　　三、具有一种以上由本企业开发或由本企业拥有知识产权的软件产品，或者提供通过资质等级认证的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等技术服务；

　　四、从事软件产品开发和技术服务的技术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50%；

　　五、具有从事软件开发和相应技术服务等业务所需的技术装备和经营场所；

　　六、具有软件产品质量和技术服务质量保证的手段与能力；

　　七、软件技术及产品的研究开发经费占企业年软件收入8%以上；

　　八、年软件销售收入占企业年总收入的35%以上。其中，自产软件收入占软件销售收入的50%以上；

　　九、企业产权明晰，管理规范，遵纪守法。

　　第四条　天津市软件企业认定机构为"天津市软件行业协会"（下同）

　　第五条　申请认定的企业应向天津市软件行业协会提交下列材料：

　　一、软件企业认定申请表，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人员配置及学历构成、软件开发环境和企业经营情况等有关内容；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

　　三、企业开发、生产或经营的软件产品列表，包括本企业开发和代理销售的软件产品；

　　四、本企业开发或拥有知识产权的软件产品的证明材料，包括软件产品登记证书、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或专利证书等；

　　五、系统集成企业须提交由信息产业部颁发的资质等级证明材料；

　　六、信息产业部要求出具的其他材料。

　　第六条　新办企业申请认定应向天津市软件行业协会提交下列材料：

　　一、软件企业认定申请表；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

　　三、本企业开发或拥有知识产权的软件产品的证明材料，包括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或专利证书等。

　　第七条　天津市软件行业协会依据以上认定标准组织对软件企业的认定申请材料进行评审。评审以形式审查为主，必要时可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对审查合格的软件企业，由认定机构提出初选名单，经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审核后批准公布，并颁发软件企业认定证书，报信息产业部备案。

　　第八条　鼓励软件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一、自2000年6月24日起至2010年底以前，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按17%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所退税款由企业用于研究开发软件产品和扩大再生产，不作为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不予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我市新办软件生产企业经认定后，自开始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进入天津软件园的软件生产企业，经认定后享受市政府颁布的软件园内的软件企业优惠政策。

　　新办软件生产企业是指：从无到有组建的。原有企业一分为几、改组、扩建、搬迁、转产、合并后继续经营，或者吸收新成员、改变领导关系、改变企业名称的，都不能视为新办企业。

三、对国家规划布局的重点软件生产企业，如当年未享受免税优惠的，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企业名单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信息产业部、商务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共同确定。

　　四、软件生产企业的工资和培训费用，可按实际发生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五、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视同软件企业，享受软件企业的有关税收政策。

　　第九条　关于鼓励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一、自2000年6月24日起至2010年底以前，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生产的集成电路产品，（含单晶硅片），按17%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6%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所退税款由企业用于研究开发集成电路产品和扩大再生产，不作为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不予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的生产性设备，内资企业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投资额在3000万美元以上的外商投资企业，报由国家税务总局批准；投资额在3000万美元以下的外商投资企业，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其折旧年限可以适当缩短，最短可为3年。

　　三、投资额超过80亿元人民币或集成电路线宽小于0.25um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可按鼓励外商对能源、交通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执行。

　　第十条　经认定的软件企业可凭本年度有效的软件企业认定证书，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减免税手续。属天津市国家税务局征管的，办理减免税须按《天津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减免税管理办法>的通知》（津国税所[1999]134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规定执行口径等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3]82号）规定办理；属天津市地方税务局征管的，需向主管地税分局提出减免税申请。对不符合减免税条件的软件企业税务机关不予办理。

　　第十一条　认定的软件企业年审软件企业实行年审制度。天津市软件行业协会按软件企业认定标准对授权区域内的软件行业进行年审组织工作，年审结果天津科学技术委员会批准后，报信息产业部门备案。

　　年审合格的软件企业，由天津科学技术委员会公布，并在软件企业年审申请表上加盖年审合格章；年审不合格的企业，当年不再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并且补缴当年度已减免的企业所得税税款。

　　第十二条　经认定的软件企业因调整、分立、合并、重组等原因发生变更的，应在变更事实发生后三个月内，向天津市软件行业协会申请办理变更手续或重新办理认定。

　　第十三条　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视同软件企业。

　　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的认定除要求其生产过程应符合集成电路设计的流程和管理规范外，比照本办法规定的软件企业认定标准和程序执行。

　　第十四条　软件企业从事制作、生产、销售盗版软件活动，或者使用未经授权许可的软件产品的，除由有关机关依法处理外，天津市软件行业协会应报请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取消其软件企业认定资格，并报信息产业部备案，同时抄送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第十五条　软件企业认定申请表、年审申请表等表格及软件企业认定证书由信息产业部统一印制。减免税申请表由天津市国家税务局或地方税务局印制。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从2005年1月1日起执行。

